
第三节 A 股指定（撤销）业务流程

A 股指定交易：

一、客户提交证明文件

1．个人客户:须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原件办理，营业部留存复印件。

2．机构客户：须凭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民政部门或其它主管部门颁发的法人注册登记

证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单位介绍信、上海证券账户卡、单位预留印鉴及法定授

权委托的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营业部留存复印件。

二、请客户认真阅读并亲笔填写一式两份《指定交易协议书》。经办人仔细审核客户填

写的《指定交易协议书》，审核无误后，进入柜台系统【股东帐户管理-上海股东帐户指定】。

三、经查询登记公司返回信息确认上海指定交易无误后，打印业务委托回执单，请客户

对业务委托回执单的有关内容签字确认。

四、经办人对《指定交易协议书》及业务委托回执单加盖营业部业务受理章和经办人名

章。

五、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指定交易协议书》及业务委托回执单上加盖复核人名

章。

六、经办人将一式两份的《指定交易协议书》一份交客户，一份由营业部留存。

七、营业部总经理或其指派非业务经办人员每日 16:00 前复核当日相关资料，并进行复

核情况备查登记。

A 股撤销指定交易：

一、审核客户资料

1．个人客户撤销指定交易业务，由客户本人持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证券账户卡原件到

原开户营业部柜台办理。

2．机构客户撤销指定交易业务，由被授权人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企业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机构证券账户卡原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到原开

户营业部柜台办理。

二、经办人审核客户的有效证件后，由客户本人按要求填写《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一

式两份。

三、经办人核对无误后，通过柜台系统【股东帐户管理-上海股东帐户撤指定】申报撤

销指定交易委托指令。

四、经办人打印业务委托回执单交予客户签字确认。并在《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及业

务委托回执单上加盖经办人章、业务受理章。

五、复核人复核上述业务，并在《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及业务委托回执单上加盖复核

人章。

六、经办人将客户身份证、上海证券账户卡、《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一联交还给客户，

另一联连同客户身份证、上海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存档备查。

七、营业部经理或其指派非业务经办人员每日 16:00 前复核当日相关资料。

八、严禁事项

客户如有下列未完成清算交收责任或违约责任等情况的，不得撤销指定交易：

1．客户当日已有证券成交，尚未履行交易交收责任的。

2．客户当天已办理了委托，但未成交，且客户未成交部分的委托尚未全部撤销。



3．证券账户证券余额有负数未能解决的。

4．资金账户资金余额有负数未能解决的。

5．指定交易撤销后会造成营业部总的证券余额出现负数的。

6．撤销指定交易时其账户内有认购新股或基金尚处在认购期内或国债回购尚未到期的。

7．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认为不能撤销的其他情况。

九、A 股指定（撤销）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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